
（六）初步建立了投诉处理机制。2004 年，财政部根据

政府采购法和《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开展投诉处

理工作，初步实现了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的制度化、程

序化，对当年受理的 5 起供应商投诉，都依法进行了处理，

保护了供应商的合法权益，维护了政府采购公正性。

五、加大中央单位政府采购工作力度

为进一步推动中央单位政府采购制度改革，财政部颁布

了《中央单位政府采购管理办法》，规范了中央单位政府采

购工作；下发了《关于 <中央预算单位 2004 年政府集中采

购目录及标准> 的通知》，指导各单位认真贯彻落实集中采

购目录及标准。

财政部还加大了中央单位政府集中采购工作力度，与国

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中央国家机关

2004 年政府集中采购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对中央国家机

关政府集中采购工作进一步提出了要求。同时，积极支持中

直系统集中采购机构建设，指导其开展工作。

此外，财政部还加强对中央单位政府采购项目非公开招

标采购方式的管理，实现了政府采购资金财政直接支付，加

大宣传和培训力度。

通过制订法律法规、有效的监督引导和宣传培训，中央

单位采购人依法采购的意识不断提高，主动性、自觉性和积

极性不断增强，政府集中采购、部门集中采购和单位分散采

购工作都有了较大的进展。

六、加强对重大问题的研究

（一）政策功能研究。为了落实政府采购购买国货、支

持国内企业发展，以及利用政府采购手段实现政府有关经济

和社会政策的目标，财政部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

下简称“发改委”）、信息产业部、科学技术部研究制订了

《软件政府采购管理办法》和《软件政府采购实施办法》，与

发改委联合起草了《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与有关

部门就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促进环境保护等问题进

行了专题研究和调研，提出了初步的实施意见。此外，财政

部还组织清华大学、社科院等科研院所对政府采购范围、政

府采购与产业政策协调机制、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等问题进行

专题研究，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二）加入W TO《政府采购协议》的准备工作。根据我

国入世承诺，2004 年，财政部一方面组织力量就 W TO 规

则、政府采购国际化、加入 W TO 政府采购协议对我国的影

响等问题进行研究，为启动谈判作准备；另一方面，在

APEC 会议等其他国际场合及美欧来访时，展示了我国政府

采购与国际接轨的改革成果，就各方关注的问题交换了意

见，提出了我方的立场和建议。

（三）电子化政府采购问题的研究。财政部参加了国际

性组织召开的电子化政府采购国际研讨会及培训班，探讨建

立电子化政府采购的战略方案，交流电子化政府采购的实践

情况。积极与世界银行合作，开展电子化政府采购研究

项目。

七、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取得成效

随着政府采购工作的深入开展，改革成效逐步扩大，政

府采购制度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得到体现：一是节约了资金，

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2004 年全国政府采购节约资金271.2

亿元，节约率 11.2 % 。二是规范了采购行为，促进了廉政

建设。依法行政、依法管“采”的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逐渐

形成。具体操作日益规范，随意干预政府采购活动的行为逐

步减少。政府采购规范化运作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违规

违纪行为的发生，促进了廉政建设。三是维护国家利益和社

会公共利益的作用开始体现。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

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等措施的出台，有效地促

进政府采购制度政策功能的发挥。一些地方也开始注意利用

政府采购制度的实施来实现相关政策功能，扶持中小企业，

促进环境保护，购买国货。

（财政部国库司供稿，林 劼执笔）

国防 财政 财务

一、合理安排预算，全力保障国防重点支出

（一）国防支出预算安排与执行情况。2004 年国防支出

预算为2 117.01亿元，比 2003 年增加 209.14 亿元，增长

11% 。其中，中央财政2 094.01亿元，比 2003 年增长

11.1% ；地方财政安排民兵事业费23亿元，比2003 年增长

1.9% 。2004年国防支出执行数为2 200.01亿元，完成预算

的103.9% 。其中，中央财政支出2 172.01亿元，完成预算

的 103.7 % ；地方财政支出 28.00 亿元，完成预算的

121.7%。

（二）优化国防支出结构，确保重点支出。一是确保武

器装备、战场设施、战备物资储备和后勤装备等军事斗争准

备重点项目支出；二是保障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和大联勤

改革支出；三是调整提高部队军事训练经费标准；四是提高

部队官兵生活待遇；五是保障人才战略工程的实施；六是调

整预备役部队经费标准，提高预备役部队训练保障水平，增

强预备役部队快速动员和遂行作战的能力。

二、开拓进取，继续推进国防预算管理改革

（一）深化国防预算编制改革。财政部组织四总部（总

政治部、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和总装备部）有关部门和各大

单位，开展预算编制业务交流，研究深化预算编制改革问

题；修订预算编制管理软件，局部调整预算编制办法，进一

步规范了项目管理、需求上报和预算方案审批程序。在济南

军区组织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结合改革试点，探索将资产管

理纳入预算管理的程序和方法。

（二）推行军队资金集中支付改革。为适应国家财政国

库管理制度改革的需要，改进和完善军队资金支付制度，建

立以财务单一账户体系为基础，以集中支付为主要形式的资

金结算保障模式，进一步集中资金，规范管理，严格预算执

行监督，提高经费保障效益，更好地为军事斗争准备和军队

现代化建设服务。总后勤部根据军委批准的《军队资金集中

支付改革实施方案》，制定下发了《军队资金集中支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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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确定了军队团以上单位和部门，自2005 年 1 月 1 日

起，将纳入预算管理的维持性经费、建设性经费、代管经费

和预算外经费全部实行集中支付。

（三）探索维持性经费管理新路子。为逐步建立集供应、

消耗和管理于一体、具有我军特色的标准制度体系，财政部

选择了部分军以下部队，采集分析部分公务事业费开支情

况，初步研究提出建立公务事业费一体化标准体系的总体思

路和实施方式。试行对小、远、散单位生活费集中统管，整

建制、整系统、整片区部队生活费规范化管理达标成效

明显。

三、调整经费供应标准，完善财务规章制度

（一）为适应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需要，提高军兵

种作战部队训练保障水平和大单位的调控能力，财政部再次

调整了军队公务事业费标准；加大干休所经费投入，切实解

决老干部实际困难；面向基层、服务部队，适当提高与官兵

生活密切的经费标准。

（二）适应军队编制体制调整改革的需要，调整部分专

项经费标准。一是根据 2003 年调研情况，重新修订了招飞

事业费标准，重点保障新增体检、心品检测项目和提高检测

手段所增加的支出，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增了政审费标准。

二是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进一步加强预备

役部队建设的意见和预备役部队编制体制调整改革的情况，

适当调整了动员预编经费供应标准。

（三）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部队建设需要，继续提高官

兵生活待遇。为适应部队训练强度加大的需要，提高了士兵

伙食费标准；调整了驻西藏毗邻地区部队和新疆、甘肃等边

疆县市驻军地区津贴标准，为湖南、湖北、广西等 19 个少

数民族县市驻军建立了边远地区津贴。

（四）支持部队加强人才工程建设。研究制定了高新武

器装备人才培训经费保障办法；建立了士官优秀人才奖励制

度；研究调整军队科学技术重大贡献奖等制度。以上制度的

建立和完善，有力地促进了部队指挥军官、参谋、科学家、

技术专家和士官五支队伍的建设。

（五）着力提高依法理财水平。全面清理1950 年以来财

务标准制度，区分不同情况，该废止的废止，该修订的修

订，有效规范了财经运行秩序。

四、改进管理、强化监督，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一）积极探索国防项目支出绩效考评办法。为了加强

财政资金支出管理，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财政部选择

了部分项目开展绩效考评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综合有关

部门的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了《国防项目支出绩效考评管

理试行办法》。

（二）加强军队单位银行账户管理。为规范军队单位银

行账户的开立和使用，加强军队单位存款管理，财政部与中

国人民银行、总后勤部根据《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

法》、《中央预算单位银行账户管理暂行办法》联合制订了

《军队单位银行账户管理规定》，并对全军银行账户进行了全

面清理，2004 年，共清查账户26 803个，撤销不合理账户

6 445个。

（三）狠抓战备工程财务管理。组织对重点战备工程经

费管理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及时发现并纠正问题。召开全

军战备工程财务管理专业会议，分析总结“十五”以来战备

工程建设经费保障情况，交流管理经验，表彰先进单位和先

进个人，围绕强化概算、预决算管理和控制投资、加强队伍

建设等问题，提出了改进措施，研究部署了下一阶段工作任

务，有力地促进了“两个确保”的落实。

（四）加大经费预决算审核力度。严格审核专项事业任

务经费需求和部门分项预算。针对体制编制调整中撤、并、

降、改单位多，大联勤单位供应实力变动大等新情况，加大

公务事业费决算审核力度。集中审核总后勤部直属师以上单

位年度预算，压减了预算开支。

五、加强理论研究，提高业务水平

（一）开展“战争经费动员与保障体制”研究。为适应

对台军事斗争准备的需要，组织开展了“战争经费动员与保

障体制”研究，形成了 10 余万字的研究报告。课题成果填

补了国内在战争经费动员研究方面的空白，引起了广泛的

关注。

（二）启动“十一五”国防费需求规模研究。为了科学

严谨地制定“十一五”计划，合理确定未来五年我国国防费

规模和结构，财政部对“十一五”期间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

经费需求进行了详细论证和测算。在测算过程中，既考虑国

际安全形势的变化，又考虑国情实际；既考虑保障国家安全

和维护祖国统一的需要，又顾及经济建设大局和国民经济承

受能力。

（三）开展军人退役安置制度改革研究。随着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并逐步完善，我国原有的退役军人安置

办法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转业军人安置难、待遇

落实难的问题十分突出，给社会稳定、军队建设造成了很大

的负面影响。为此，财政部与总后勤部联合开展了军人退役

安置制度改革研究，对现行军队干部、士官和城镇义务兵退

役安置政策进行了全面分析，通过借鉴国外退役军人安置工

作的经验，提出了改革我国军人退役安置制度的政策建议，

为政府和军队有关部门下一步研究改革措施提供参考。

（财政部国防司供稿，程继斌、黄凤祥执笔）

行 政 政 法 财政 财务

一、合理安排预算，做好行政政法部门经费保

障工作

2004 年，各级财政部门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积极转

变观念，调整支出结构，进一步加大了行政政法支出力度。

2004年全国行政政法支出共计4 120.6亿元，比2003 年增加

630.69亿元，增长 18.07% ，其中：行政管理费2 417亿元，

增长17.42% ；公检法司支出1 548.06亿元，增长18.96% ；

外交外事支出 94.85 亿元，增长 21.6% ；对外援助支出

60.69亿元，增长16.2% 。行政政法经费的投入，基本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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